附件3
株洲市属国有企业原划拨土地作价
出资（入股）指导意见
（征求意见稿）
1、 国有企业范围。适用本意见的市属国有企业是指市人民政府授权市国资委、市财政局履行出资人职责的国有企业及其全资子公司。
二、作价出资（入股）概念。土地作价出资（入股）是指国家以土地所有者身份，对国有企业原划拨土地使用权以作价出资（入股）方式实行有偿使用，享有与出让土地使用权相同权能，并对划拨土地使用权转为作价出资（入股）土地使用权过程中形成的国有资产及股权进行管理的行为。

三、适用范围

（一）国有企业通过将原划拨土地使用权采取作价出资（入股）方式有偿使用后，确实对企业项目建设、运营融资、激活造血功能等有改善和促进作用的，经其上级主管部门审核同意后可将该企业所属符合条件地块纳入适用范围。对于不符合产业发展规划、或已明显无“造血”能力的国有企业不纳入本范围。

（二）国有企业及其下属子企业因重组整合、企业改制、混合所有制改革、股权多元化、资产证券化等改革需要，可将符合规划的工业用地、仓储用地、采矿用地、商务金融用地、新闻出版用地、教育用地、科研用地、交通服务场站用地等生产经营性用地采取作价出资（入股）方式处置。土地用途为非住宅类房地产用地。
（三）国有企业因闲置和低效利用的商业办公、旅馆、厂房、仓储、科研教育等非居住存量房屋，在符合规划、权属不变、满足安全要求、尊重群众意愿的前提下，允许改建为保障性租赁住房或自持租赁住房的，或已建成保障性租赁住房的，相关国有划拨土地经批准可采取作价出资（入股）方式处置。

四、适用条件。地块权属合法无争议、界址清晰、符合规划、并已办理房地一体不动产登记；地上建筑物未办理不动产权证的，先办理不动产房地首次登记；地块上没有设定抵押权，如已设定抵押权，需取得抵押权人书面同意。

五、股权管理。原划拨土地作价出资（入股）形成的国有股权，可直接由企业或其上级集团公司持有，也可由经市人民政府授权的国资监管机构或市属国有资本运营平台公司持有，原则上持股公司为一级公司。
六、后续管理

（一）作价出资（入股）土地依据法律法规改变用途、容积率等规划条件的，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五十六条的规定执行，并按相关规定调整补缴土地价款。作价出资（入股）之后的土地首次转让，经市国资委、市财政局、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审核后，报市人民政府批准。

（二）作价出资（入股）土地使用权人要依法依规利用土地，严格履行作价出资（入股）合同，高效盘活利用土地，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三）作价出资（入股）国有股权的持股人要以持续跟踪和价格管理为基础，制定严格的管理制度，加强资产监管，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七、各县市可参照执行。
附件：工作流程
附件 
工作流程
一、土地处置申请。市属国有企业根据作价出资（入股）政策要求和企业发展需求，拟订土地资产处置方案，向市国资委（市财政局）报送年内拟纳入范围的划拨土地清单，并提出土地作价出资（入股）处置申请，由市国资委（市财政局）进行前置审查。 
二、处置资料提交。土地使用权人作为申请主体向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交以下资料：土地资产处置申请报告、审查意见（市国资委/市财政局）、不动产登记资料、宗地测量成果等。土地资产处置事项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应由股东会决议的，应提交股东会批准文件。

三、条件符合性审查。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对拟处置土地的权属、国土空间规划用途、土地利用现状、项目可研方案或开发利用方案等情况进行初审，将初审结果报省自然资源厅审查确认。

四、土地资产评估。国有企业依规委托经省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备案的土地估价机构进行评估；市国资委牵头组织对土地估价报告进行评审并形成评审意见。土地估价报告通过全国土地估价监管系统备案，企业不得要求估价机构出具虚假估价报告或者有其他非法干预评估工作的行为，估价机构对其出具的估价报告依法承担责任。

五、确定评估土地利用条件。土地资产处置原则上不改变不动产权证载用途。土地资产评估过程中，土地资产处置不改变土地利用条件的，按照土地现状利用条件分别评估土地的国有划拨土地使用权价格和国有作价出资（入股）土地使用权价格。确需改变土地利用条件的，应分别评估土地现状利用条件下的国有划拨土地使用权价格和规划利用条件下的国有作价出资（入股）土地使用权价格。

六、确定国家资本金（股本金）。土地估价报告应披露土地资产处置前的现状利用条件下的国有划拨土地使用权价格、规划利用条件下的国有作价出资（入股）土地使用权价格以及转增（充实）国家资本金（股本金）金额。国有作价出资（入股）土地使用权价格与国有划拨土地使用权价格的差额转增（充实）为国家资本金（股本金）金额，但不得低于根据土地用途确定的最低补缴土地价款。

七、处置方案审批。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根据申请材料、前置审查资料、土地估价结果、拟订的土地资产处置方案等，按省自然资源厅要求呈报审查，报市规委会专题会议审议批准后实施。

八、合同签订。土地资产处置方案经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与土地使用权人及持股主体签订土地作价出资（入股）合同。

九、相关手续办理。国有企业持处置批复文件及作价出资（入股）合同，到相关部门办理国有资本增资、企业登记注册变更、公司章程修改等手续。

十、不动产登记。土地使用权人持相关资料到土地所在地不动产登记机构办理不动产产权登记。


